
 
 

附表二：補助企業辦理勞工進修訓練申請作業規定 
申 請 人 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之勞工所屬企業 

申請條件 1. 僱用勞工人數達 51人以上且領有設立登記證明之就業保險民營

投保單位。 

2. 僱用勞工人數未滿 51人且領有設立登記證明之就業保險民營投

保單位，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 具有效之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企業機構版評核結果為

通過以上或辦訓能力檢核表為合格。 

(2) 曾獲得國家人力創新獎、國家訓練品質獎或國家人才發展獎。 

(3) 申請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經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以

下簡稱分署)認定已具有辦訓能力而不予提供後續訓練課程服

務。 

(4) 接受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輔導服務及訓練課程達 3年。 

3. 需於資訊系統登錄上傳年度訓練計畫，並檢具應備表件至分署，

由分署召開審查會議審查訓練計畫，經核定者始得辦訓。 

受理單位 分署 

應備表件 1. 申請辦訓： 

(1) 申請表。  

(2) 訓練計畫及經費概算總表。 

(3) 訓練計畫規劃之相關說明文件。 

(4) 申請及參加訓練計畫之企業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5) 申請及參加訓練計畫之企業當年度最近一期勞工保費繳款單及

明細表影本。 

(6)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或無欠稅證明。 

(7) 屬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之勞工所屬企業相關證

明文件(可由系統勾稽者免繳)。 

(8) 其他為審查所需必要文件。 

申請聯合型訓練計畫之企業除檢附上開文件外，應另加附所結

合之企業共同簽署之聯合訓練授權書，及相關辦訓經驗佐證資料。 

2.申請補助經費： 



 
 

(1) 請款之領據或收據及存摺封面影本。 

(2) 訓練計畫實施及經費支出明細表。 

(3) 經費支出憑證封面。 

(4) 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明細表。 

(5) 訓練紀錄表。 

(6) 成果報告。 

(7) 支出憑證（講師鐘點費、交通費、場地費單據及依外訓課程核

定補助比率 70%之發票或收據）應檢附正本，另需檢附外訓課

程收據全額影本並黏貼於黏貼憑證用紙。 

(8) 其他經分署認定有必要提出之文件。 

訓練紀錄表應依每場次課程分別填寫，辦理核銷作業時，應檢

附訓練計畫開課狀況之照片至少 2 張，內部訓練課程及聯合訓練課

程每場次課程，應留存 2 張以上能清楚呈現參訓人數、人員及授課

內容之照片；外部訓練課程，應另檢附簽到簿、訓練單位所開立之

到訓證明文件或受訓學員結訓證書影本等上課證明文件。 

申請程序 企業於結訓後，將結訓資料及支出原始憑證正本送至分署覈實申領

補助訓練費用。 

給付方式 由分署核定後一次核發補助訓練經費至申請人帳戶。 

給付內容 1. 企業訓練計畫經分署核定，其訓練費用之補助標準如下： 

(1) 由 1家企業申請辦理之個別型訓練計畫，最高補助新臺幣 200

萬元。 

(2) 由 1家具備訓練規劃執行經驗之企業申請辦理，並結合 1家以

上具產業或區域發展關聯性企業參加之聯合型訓練計畫，最高

補助新臺幣 300萬元。 

(3) 屬本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3款之企業，最高補助新臺

幣 350萬元。 

2. 企業規劃訓練經費補助標準：  

(1) 內部訓練及聯合訓練：含補助講師鐘點費、外聘講師之國內交

通費、場地費(僅限於非自有場地辦訓)等項目，皆須檢據覈實

報銷。 



 
 

A. 講師鐘點費，內部講師每小時最高新臺幣 800元，外聘講師屬

國內聘請，每小時最高新臺幣 1,600元，如屬國外聘請，每小

時最高新臺幣 2,400元，並檢據覈實報銷。  

B. 外聘講師之國內（限臺灣本島、澎湖、金門及馬祖地區）交通

費，按實際需要編列搭乘臺鐵、高鐵、客運、飛機或輪船者之

經費，並檢據覈實報銷。 

C. 訓練以在企業內部辦理為原則，如有必要於非自有場地辦理，

場地費依實際課程時數計算，每小時新臺幣 750 元，每日以 8

小時為限，並檢據覈實報銷。  

(2) 外部訓練：依訓練單位之收費標準提列，核定補助之經費數額

最高以訓練單位收費標準 70%為限。 

其他注意

事 項 

1. 有連續 2年核銷訓練時數未達核定總時數 60%之情形者，次年度

不予受理申請。 

2. 申請辦理訓練時，未具 TTQS企業機構版評核為通過或辦訓能力檢

核表評核為合格且為效期內之企業，當年度應接受本部勞動力發

展署之評(檢)核。 

3. 本項訓練費用與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訓練費用補助，合併計算

每年不得超過本項補助訓練費用上限。 

4. 企業於計畫執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課程應不予補助：  

(1) 未經分署同意，自行變更部分訓練計畫內容、未依核定之訓練

計畫及課程進度實施訓練，或個別型訓練參訓人數未達 5人、

聯合型訓練參訓人數未達 10人者。  

(2) 未於預定施訓日起 3日前完成訓練課程登錄，及施訓日之次月

10日前完成訓練課程執行結果回報，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 

(3) 辦理共通核心職能課程，未由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共通核心職能

課程師資資料庫中遴選師資者。 

(4) 同一外部訓練課程或經核定之內部訓練補助項目，已接受其他

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託訓練費用者。  

5. 企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訓練計畫不予補助並廢止原核定之計



 
 

畫： 

(1) 未依據核定之訓練計畫及課程進度實施訓練，且未於期限內申

請辦理變更達 2次以上者。  

(2) 於辦訓期間有違反勞動法令，情節重大者。  

(3) 未於辦訓之年度依分署核銷作業期程辦理申領補助訓練費用

者。 

(4) 提供自己、他人不實資料或浮報經費申請者。 

(5) 隱匿以同一案件已向其他政府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 

6. 具前點(4)或(5)情形且已核發訓練補助費用者，經撤銷後應予追

繳，並自撤銷補助日起停止補助 2年。 

7. 企業應配合辦理不預告查核與視訊查核，訓練績效評估及後續追

蹤事項。有規避、妨礙或拒絕情事，經限期配合，屆期未配合者，

不予補助並廢止原核定補助，且自處分日起 1 年內不予受理申請

補助。 

備 註 1.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辦理，並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 

2. 受補助經費涉及採購事項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如有結餘款、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應按補助比

例繳回。 


